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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85760.SH 债券简称：22国机 05 

债券代码：185759.SH 债券简称：22国机 04 

债券代码：188903.SH 债券简称：21国机 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发生变动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国机集团”）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三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严格按

照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相关职责，持续密切

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中信证券现就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2019年4月8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机

集团注册并发行债券事项的议案》，同意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公

司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含10年）（可续期公司债券不受此限），募集资金将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公司债务、优化负债结构及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

目建设等法律法规允许的用途。 

2019年7月2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同意发行人发行不超过200

亿元公司债券（其中永续债不超过50亿元）的方案。 

经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9月2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19〕1589号”批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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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0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

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2021年11月8日，发行人发行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21国机01，债券代码为188903，

发行规模20亿元，发行期限3+2年期，票面利率3.14%，起息日期为2021年11月8

日，上市日期为2021年11月15日。 

2022年5月9日，发行人发行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债券简称为22国机04，债券代码为

185759，品种二债券简称为22国机05，债券代码为185760。22国机04发行规模15

亿元，发行期限3年期，票面利率2.97%；22国机05发行规模5亿元，发行期限5+2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3.45%。22国机04和22国机05起息日期为2022年5月9日，上

市日期为2022年5月12日。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人事变动情况 

2023年6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白勇不再担任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务的通知》（国人字（2023）248

号）以及2023年7月10日发行人董事会审议结果，发行人决定免去白勇同志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务。白勇同志离任后，发行人总会计师职位暂

时空缺，尚待国务院及发行人董事会任命。 

（二）人事变动影响 

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2023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变动

1名，较2022年末任职人员累计变动比例为8.33%，未触发“发行人三分之一以

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董事长、总经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

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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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人事变动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中信证券在获悉前述重大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确认，并根据相关规定出

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前述人事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偿

债能力产生影响。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有息负债

均按时还本付息。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前述各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

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